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进一步落实听课制度的通知
 
各院（系）、各部门：
实施听课制度是促进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重要举措，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重要环节。也是深入教学第一线，督促检查课堂教学，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根据《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管理暂行规定》、《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管理人员听课制度》和学校关于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听课人员范围及听课次数
1.学校党政领导：每学期不少于3次。
2.机关、教辅各部门中层领导干部：每学期不少于4次。
3.各院（系）党政领导、专业团队负责人：每学期不少于8次。
4.校级教学督导：每学期不少于30次。
5.各院（系）教学督导：每学期不少于5次。
6.学校所有教师：每学期不少于5次。
二、听课要求
1.每学期听课应达到规定的最少学时，每次听课时间不少于1课时，不得迟到和中途离开。
2.听课时，一律不预先通知授课教师和班级，任何教师不得拒绝听课。
3.听课人员应及时认真填写听课记录本。
4.听课人员应了解和掌握如下几方面的情况：
（1）教师讲课与学生听课的基本情况；
（2）教师、学生对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和要求；
（3）有关教学和教学管理、教学后勤工作的其他问题。
5.听课后应及时反馈，可采取以下反馈方式：一是直接与授课教师交换意见；二是与相关职能部门交换意见；三是与任课教师所在院（系）领导交换意见。
6.各院（系）要安排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到青年教师的课堂听课评课，起到传帮带的作用。青年教师也要主动邀请有经验的教师或督导团的专家听课，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各院（系）每学期要安排一定数量的公开课进行示范教学，定期开展教学研讨活动。
三、听课管理
1.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室负责建立和管理学校领导、机关、教辅各部门中层领导干部、校级教学督导的听课档案。学校领导、机关、教辅各部门中层领导干部在听课后一周内将听课记录表交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室。
2.各院（系）自行建立和管理本院（系）管理人员和专任教师的听课档案。各院（系）党政领导、专业团队负责人、教师每月底将听课记录本交本院（系）教学秘书汇总，每学期末教学秘书将《院（系）听课情况汇总表》和《听课情况统计表》（附件2、附件3）交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室。
3.各院（系）应对本单位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听课记录中所记载的主要情况和问题进行整理、汇总、反馈。凡属本单位的问题，自行制定整改措施，及时加以解决；凡属全校性问题，由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室负责汇报，并由有关部门及时采取措施解决。
4.校领导、校教学督导及同行专家听评课结果将在任课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业务考核中占一定的权重。
5.听课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听课制度，严禁弄虚作假。对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将给予通报批评。听课制度的落实情况是教学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室将定期公布各部门、各教学单位的落实情况。
6.中层干部听课情况纳入个人年度考核，计5分，每少1次扣相应分值。教师听课情况作为个人年度考核评优必备条件之一。
四、听课对象及课表查询
1.听课对象可在本学期开课教师中随机选择（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实训教学），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听课，如重点关注青年教师、新开课、开新课教师等。
2.课表查询路径：进入教务处网站首页→下载专区→班级课表查询。如有问题，请及时咨询教务处，办公电话：88583916。
3.听课记录表请从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室网站下载中心下载。
特此通知。
 
附件：1.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听课记录表（领导干部用表）
2.院（系）听课情况汇总表
3.院（系）听课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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